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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106号 

─────────────── 

 
关于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的审核问询函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本所有关规定等，本所审核机构对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拟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年产

8.6 万吨新能源电池集流体材料等新型铝材项目（二期）”，本次

募投项目在公司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电池箔（光箔）和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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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产品，分别应用于新能源、彩涂铝深加工业务领域，完全达产

后公司将新增年产能电池箔（光箔）40,201 吨和铝带材 40,000

吨，铝带材产品主要拟作为原材料，用于公司现有业务彩色涂层

铝材的生产。2）年产 8.6 万吨新能源电池集流体材料等新型铝

材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与“年产 8.6 万吨新能

源电池集流体材料等新型铝材项目（一期）”的区别与联系，分

两期实施的考虑，是否能独立核算，在一期项目尚未建设完成、

形成收入的情况下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是否涉及重复性

建设；（2）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前景，说明

拓展新业务的考虑、未来新业务与既有业务的发展安排，本次募

投是否投向主业，并结合公司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

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3）列示公司现有产能及规划产

能，结合市场空间、客户储备、竞争优劣势、在手及意向订单、

现有彩色涂层铝材产能及本次拟新增铝带材产品产能的匹配情

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合理性及产能消化措施；（4）

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1）前次募投项目“新建铝材精加工产业基地

项目”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原实施方式新建、改建变更为新

建，涉及面积由 48,000 平方米变更为 82,000 平方米；“新建网络

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及“新建科技大楼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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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将首发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 20,723 万元（含募集资金账户历

年理财与利息收入金额 5,023 万元）变更至“年产 8.6 万吨新能源

电池集流体材料等新型铝材项目（一期）”项目，本次募投项目

的厂区公用设施、总图运输与仓库设施等将利用一期项目相关设

施。2）前次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从 2020 年 11

月调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请发行人说明：（1）前次募投项目发生变更、延期的内容

及原因，截至目前的建设进度，募集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投入，项

目建设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

前次募投项目变更前后非资本性支出占比情况。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测算 

根据申报材料，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年产 8.6 万吨新能源电池集流体材料等新型铝材项目（二期）。

其中，1 亿元用于建筑工程费，2 亿元用于设备购置费，均属于

资本性支出。项目完全达产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203,083.00 万

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6.30%（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50

年（所得税后，含建设期）。截至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

董事会决议日（2022 年 9 月 2 日），本次募投项目累计投入金

额约 1.6 亿元。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各项目融资规模的测算依据，铸

轧车间、冷轧车间和铝箔车间面积的确定依据，对比电池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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箔）和铝带材的单位产能投资额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情况、

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董事会

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的具体投向，说明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

入的情形；（3）结合上述情况及现有资金及资金安排、资产负

债率及负债情况、现金流入净额、资金缺口情况等，说明发行人

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4）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为新产品

的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主要参数确定依据及测算

过程，并说明效益测算的相关决策程序的完备性。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4.关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系持有哈尔滨东轻特种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839%股权及北

京绿建优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7.00%股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报告期内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

主要科目情况、各项投资标的与发行人的业务合作情况、相关投

资的目的，说明截至最近一期末发行人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

财务性投资的情形；（2）发行人是否存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

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按《〈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

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8 号》（以下简称《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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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的要求，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存货 

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20,159.52 万元、24,758.53 万元、36,330.06 万元及 39,742.06 万

元，其中，发出商品分别为 268.63 万元、1,123.26 万元、1,243.74

万元、901.66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主要产品的生产周期、验收周期

及相关因素情况，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存货余额，尤其是发出商

品余额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相关发出产品的库龄、

期后结转情况、在手订单覆盖情况、报告期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3）

结合报告期内铝价波动情况，分析铝价波动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6.其他 

6.1请发行人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的要求，

说明累计债券余额的计算口径，本次完成发行后累计债券余额是

否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 50%。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按《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三条的要求，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2 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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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11,564.99 万

元、11,476.55 万元、13,213.47 万元、8,280.53 万元。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4,893.24 万元、13,616.49 万元、

-1,715.66 万元和 8,253.74 万元。 

请发行人量化分析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的

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请公司区分“披露”及“说明”事项，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

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不用增加

在募集说明书中；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以楷体加

粗标明更新处，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请保荐机构对

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并在公司回复之后写明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

证其真实、完整、准确”的总体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主题词：主板  再融资  问询函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3 年 03 月 17 日印发 

  


